
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变更情况的公告

根据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华

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现将最近 12 个月内董事

变更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情况公告如下：

因董事工作变更和股东工作安排，2025 年 4 月，经公司股东会

和董事会会议决议，赵万利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，选举余海春出

任公司董事长；2025 年 8 月，经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，郑晓静不再

担任公司董事职务。

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，2025 年 12 月，经公司股东会及

董事会决议，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如下：

余海春（董事长）、满志弘（副董事长）、林伟、查满春、曹华

玮（总经理）、吴海峰（独立董事）、蒋翠清（独立董事）、李志青

（独立董事）。

原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刘瑞中、陈庆平、张赛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

董事职务。

上述董事变更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

章程的有关规定。对公司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、私募资产管理计划

业务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将按相

关规定就上述董事变更事项向监管机构备案。

公司对原董事在履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！

特此公告。



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25 日


